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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规划局、土地局《关于解决 

 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问题的若干规定》 

（津政发［１９９３］２５号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规划局、土地局《关于解决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问题的若干规定》，现转发给你

们，望遵照执行。 

        市规划局、市土地局关于解决历史性违章建筑 

           和历史性违章用地问题的若干规定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有步骤地清查纠正解决历史性违章建筑和违章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天津市城市规划条例》、《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法规、规章，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外环线绿化带以内的地区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 

  历史性违章建筑是指一九九０年四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前，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

建筑物以及逾期未拆除的临时建筑物。 

  历史性违章用地是指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前，未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的土

地，以及逾期未交还的临时用地。 

 第三条 对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由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清查、处理。 

 第四条 下列情况之一的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由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使用者限期拆除或者腾迁； 

  （一）严重影响消防通道和其他防火安全、环境保护且无法消除影响的； 

  （二）占压已拓宽道路红线的； 

  （三）占用高压供电走廊或者占压地下工程管线的； 

  （四）占用铁路、河道、堤防及其防护用地的； 

  （五）占用广场、绿地、学校、体育设施等场所的； 

  （六）占用文物保护区或者严重影响文物建筑景观的； 

  （七）在主要道路沿线或者重点地区、重点地段，严重影响市容、交通的； 

  （八）影响相邻居民生活，无法消除影响的； 

  （九）影响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实施和管理的； 

  （十）其他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 

 第五条 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对城市规划暂无影响和相邻权益无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办有关批准手续。

补办有关批准手续涉及相邻关系的应先签订四邻协议。 

  对历史性违章建筑补办批准手续后由房管部门对房屋确权发证，纳入正常房屋管理。 

 第六条 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前，应对历史性违章建筑、历史性违章用地的行为给予一次性行政处

罚： 



  （一）历史性违章建筑按照建筑面积处以每平方米十元至四十元罚款。 

  （二）历史性违章用地按照用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三元至十五元罚款。 

  （三）在历史性违章用地上建设的历史性违章建筑，按照历史性违章建筑处理，每平方米罚款额的下限不得低于十二元。 

  特殊情况的处理必须经市规划、土地主管部门批准。 

  以上罚款上缴同级财政，按规定办理。 

 第七条 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对城市规划虽有一定影响，但因安排生产和安置生活等特殊困难不能立即拆除、

腾迁，而且近期内不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实施的，可按照临时建筑和临时用地处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到期由使用者负责拆除或

者腾迁。确需延长期限的，应当在期满前两个月内到原批准部门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拆除腾迁又不办理延期手续的，由规划、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拆除。 

 第八条 按临时建筑和临时用地处理的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应当向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交纳临时建筑规

划管理费和临时占地费： 

  （一）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标准为每月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０点一元至０点六元； 

  （二）临时占地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０点二元至一点二元； 

  （三）在历史性违章占地上建设的历史性违章建筑，只交纳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每月每平方米的收费标准为０点三元至

一点三元。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表。 

  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和临时占地费的收支按财政部门有关规定实施管理。 

  以上收费必须到同级物价部门办理核发《收费许可证》并，使用市财政局统一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九条 按临时建筑和临时用地处理的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不得转让、转借、出租、交换、买卖和赠予，不

得翻建、改建、扩建，城市建设需要时应当无条件拆除或者腾迁。违者由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拆除。 

 第十条 外环线绿化带以外地区处理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可以参照本规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附：收费标准 

┌──────────┬───┬───┬───┬───┬───┬───┐

│收费 收费  土地  │   │   │   │   │   │   │ 

│    标准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 

│ 项目 （平方   │   │   │   │   │   │   │ 

│      米／月） │   │   │   │   │   │   │ 

├──────────┼───┼───┼───┼───┼───┼───┤

│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 │0.60 │0.50 │0.40 │0.30 │0.20 │0.10 │ 

├──────────┼───┼───┼───┼───┼───┼───┤

│临时占地费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 

├──────────┼───┼───┼───┼───┼───┼───┤

│违章占地上的违章建筑│1.30 │1.10 │0.90 │0.70 │0.50 │0.30 │ 

│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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